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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该文从分析我国城镇化进程中存在的问题入手, 提出开展土地整理是推进我国小城镇建设和发展的一个

重要手段。土地整理顺利实施的关键是要深化土地使用制度改革, 开展农地产权制度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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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土地整理的内涵与特性

1. 1　土地整理的内涵

土地整理是一种土地利用实践活动的过程, 最

早出现于欧洲 (主要是德国、法国等) , 其实质是合理

组织土地利用。土地整理是依据规划目标, 高效率地

通过土地所有权和土地用途的变更程序实现规划目

的的行为。它包括或者说关系到土地规划、评估、税

收、土地的获取、土地的占有和使用以及土地登记和

地籍管理等各个方面, 土地所有权和用途的交换与

变更是这一领域的中心环节[ 1 ]。

我国台湾地区则把土地整理称之为土地重划

(L and R e2p lo t t ing) , 指改进土地利用环境和增大土

地利用效能的一项重要措施。主要内容包括调整地

块的形状、大小、高低以及分布状况, 改善其水利、交

通等基础设施和划定各区土地的利用方式和范

围[ 2 ]。

一个完整的土地整理内涵必须包括优化土地自

然条件, 调整土地利用关系和改善生态环境等方面。

土地整理的基本内涵为: 在一定区域内, 通过基础设

施建设和土地产权调整, 达到改善生产条件, 提高生

活质量和生态环境维护的一项整体性、综合性的土

地利用调整措施。土地整理是一项土地利用措施, 具

有综合性、系统性的特点, 达到生产、生活、生态质量

改善的三个目的, 主要有两项工作: 基础工程设施的

建设和土地产权的调整, 其中土地产权调整是整理

的核心。

我国目前的土地整理通常分为农用地整理和建

设用地整理。农用地整理国外通常称为 L and

Con so lida t ion; 建设用地整理, 通常称为 L and

R eadju stm en t、 L and R e2p lann ing 或 L and

R earrangem en t。

1. 2　土地整理的特性

土地整理具有以下的特性:

1. 2. 1　土地整理具有社会性

土地整理不单单是一项土地涉及工程技术等方

面的利用改良过程, 最重要的一点是在土地整理过

程中都涉及土地利用中的人与人关系的调整。也有

学者认为: 土地整理具有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二重

性[ 3 ]。
1. 2. 2　土地整理具有动态性

土地整理是一项系统工程, 它的目的、任务和内

容, 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会不断地变化, 不同的社会

经济阶段具有不同含义的土地整理。土地整理最初

的目的在于提高土地的集约利用, 实现土地的规模

经营, 其后的目的又转为促进城市化程度的提高, 80

年代以后, 土地整理更多地用于对城乡生态环境和

景观的恢复和改造。

1. 2. 3　土地整理目标的多重性

土地整理不是就土地而论土地, 现阶段我国开

展的土地整理不仅对解决“三农”问题 (农业、农村和

农民)具有重要意义, 而且对我国小城镇发展具有非

常强的推动力。开展土地整理可以促进区域的耕地

总量动态平衡、城市化水平的提高和为城镇建设提

供建设用地资源。

2　我国城镇化的现状与存在的主要问题

根据我国 1997 年农业普查资料显示, 1996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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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共有 16 126个建制镇, 镇区总占地面积为

360. 37万 hm 2, 平均每个建制镇的镇区占地面积为

223 hm 2。镇区总人口达 7 287 万人。到 1998 年底,

全国共有县城以下建制镇 17 015 个, 平均人口规模

为 6418 人[ 4 ]。

城镇化的迅猛发展已成为乡村城市化、农村工

业化的重要发展极和支撑点, 成为农业富余劳动力

转移的重要形式。但是在目前的发展中还存在着许

多问题, 尤其在小城镇的发展中, 主要有:

2. 1　城镇的数量太多、规模偏小

目前建制镇的平均规模只有 6 000 多人, 镇区

人口在 4 000 人以下的镇占全国的 65% , 而 72% 的

建制镇占地面积在 100～ 500 hm 2。规模过小的直接

影响是城镇功能不完善, 基础设施和公用设施投资

成本高。实践已证明小城镇居住人口越多, 基础设施

也更为完善, 基础设施利用率高且对人口的吸引力

强。

2. 2　城镇用地规模在逐年扩大, 但人口与经济的聚

集效果并不明显

目前乡镇企业的分布状况是: 80% 在村落, 12%

在集镇, 7% 在建制镇, 1% 在县城以上城镇。居民点

和乡镇企业的过于分散建设, 已成为推进农业现代

化和提高城镇化水平的一大障碍, 尤其是分散的乡

镇企业布局对农村生态环境的影响问题, 受到了社

会的重视。

2. 3　城镇的土地利用还比较粗放

目前大多数地区, 小城镇镇区范围内持农业户

口的居民建房仍延用农村宅基地的划拨标准, 人均

为 41～ 55 m 2。由于农民自建住宅以平房和独立式

楼房为主, 不仅建筑本身占地多, 配套设施用地也相

应较多。目前我国城镇与农村居民点用地 0. 191 亿

hm 2, 人均 158 m 2。据粗略估算, 这其中约有 0. 07 亿

hm 2 土地的潜力可挖掘[ 5 ]。在城镇规划中对于工业、

商业、住宅等各功能区分布不合理, 混杂现象很普

遍。对生态和环境保护重视不够, 生活环境反而较大

城市差。

2. 4　土地权属管理混乱, 管理制度不健全

在农村和小城镇中土地市场不完善, 市场行为

极不规范, 不仅土地征用和出让的一级市场没管好,

土地出让金随意减免, 资产流失严重, 而且在具体的

土地管理工作中行政意志干预过多[ 6 ]。

在工业化和城市化发展的初期, 城镇发展都经

历了一个自发、盲目的过程。这种盲目的发展会造成

生态和环境破坏、城镇用地结构不合理等问题。针对

这些情况, 各国政府都从不同层次进行引导和干预

城镇的发展。日本在 60 年代以后, 通过第三次国土

整理计划, 提出建立“田园式小城市”, 70 年代以来,

建设了几百个人口从 1 万人到 10 万人, 设施齐备、

环境优美、交通发达、居住便利的城镇, 并通过都市

整理不断地调整城镇的土地利用方式。

我国的土地整理正是在这个大背景下提出的。

在城镇化高速发展的阶段, 开展土地整理不仅可以

扩大小城镇的人口规模, 增强凝聚力, 而且可以提高

城镇建设用地的集约程度, 缓解日益突出的人地矛

盾。尤其在我国实行严格的耕地保护政策的前提下,

土地整理是既能够保证城镇发展对建设用地的需

求, 又能推进农业产业化和农村现代化的重要手段。

3　土地整理与小城镇建设

土地整理对小城镇建设的重要作用可以从农地

整理和建设用地整理两个方面来考虑。

3. 1　农地整理

我国农业发展面临的主要问题是资源的紧约束

与土地使用权高度分散的小农村社经济。影响我国

农业产业化的重要障碍是大量的农村富余劳动力被

束缚在农村, 土地生产率很高, 而劳动生产率很低。

一方面是大量农村劳动力的富余, 另一方面是

小城镇人口规模偏小, 这就为开展农地整理提供了

广大的空间。通过开展“三集中”模式农地整理, 即通

过迁村并点, 逐步使农民住宅向中心村或小城镇集

中; 通过搬迁改造, 使乡镇企业逐步向城镇工业园区

集中; 通过归并零散地块, 使农田逐步走向规模经

营, 为农业产业化和小城镇的发展提供了巨大的活

力[ 7 ]。

通过农地整理实现农村田、水、路、林、村的综合

整治, 提高农业生产效率。同时可以结合生态重建对

小流域进行统一规划, 综合整治, 通过退耕还林、还

湖、还草, 以提高和改善区域生态环境。

3. 2　建设用地整理

建设用地整理对小城镇土地的集约利用具有重

要的意义。小城镇土地产权的一大特点是多元化。产

权类型比较复杂, 集体所有的土地在小城镇占主导

地位。在城镇范围内进行建设用地整理 (市地整理)

可以避免使用征地手段, 而且不受原始房地产权属

状况的束缚。它可以通过地产所有者协会自筹全部

或部分发展经费, 地产的所有权人 (或土地使用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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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共同参与, 实现开发利润的公平分配, 保持了原

有的产权结构和社会结构。这种方式的土地整理尤

其适合新地区的城镇化、旧城区的改造和修复以及

大型设施的一体化建设。这种方法在日本和德国等

一些发达国家得到了广泛的使用。

小城镇规划管理部门对镇区农民建房进行统一

规划和管理, 适当降低建房的用地标准, 并逐步向城

镇户口居民的建房面积标准过渡, 这对提高城镇土

地集约化利用程度具有重要意义。还要针对小城镇

住宅私有化程度较高的特点, 采取措施引导城镇居

民和集体经济组织 (土地所有权人)参与成片改造和

综合开发, 推动小城镇的建设用地整理。

4　土地整理与农村土地产权制度创新

农村土地产权制度创新是土地整理顺利实施的

保证。现行土地制度既不利于农业的稳定发展, 又不

利于农业劳动力向小城镇转移, 也不利于乡镇企业

和农村资金、土地等其他要素向小城镇集聚。新的土

地制度应该既有利于农业土地的集中, 促进农业规

模经营的形成, 又有利于农业劳动力离土又离乡、进

厂又进城, 也有利于乡镇企业适度集中连片发展和

进入小城镇发展。在城镇化进程中, 土地整理所倡导

的农村土地产权制度创新应着眼于:

1) 通过农地的评价体系建立, 为完善土地承包

经营权交易建立量化基础。使农民对土地的承包关

系由实物形态转化为价值形态。

2) 村民经济组织掌握土地所有权, 承包农户拥

有土地承包权和土地经营者拥有土地经营权, 但都

必须接受村民集体经济组织的管理, 拥有土地承包

权的农户必须向集体经济组织交纳一定的地租。集

体经济组织的村民可以将土地的经营权在本集体经

济组织内外进行转让。

3) 在土地整理中, 村民以自己拥有承包权的土

地投入土地整理后, 可以取得至少不低于 (面积或质

量)原来土地价值的承包土地。有条件地区可以对整

理后形成的成块农地进行企业化规模经营, 村民拥

有与整理前投入土地整理的承包经营权价值相当的

个人承包股权, 土地交由专业的农业股份公司进行

经营, 村民可以加入股份公司工作, 参与农业生产经

营, 同时以农业企业工人和公司股东身份参与其收

益的分配。

对于土地整理后产生的建设用地, 由集体村民

组织掌握将使用权入股到城镇土地股份公司或以其

他方式参与小城镇开发。这样就可以逐步实现对农

村土地的合理布局和开发使用, 提高土地资源的配

置和利用效益[ 7 ]。

4) 通过农村土地使用权商品化和地租市场化

的确立, 逐步形成城乡统一的土地使用权市场。在统

一规划的前提下允许农村集体土地使用权参与城镇

开发, 鼓励农民把土地整理中创造出来的“以地换

地、以地滚地”的办法, 用到城镇建设中去。

5　结论与建议

土地整理对于小城镇的建设和发展具有重要的

意义, 其推行的关键在于制度创新和综合协调, 包

括:

1) 小城镇的规划是一个体系, 应由土地利用总

体规划、城镇规划、基本农田保护规划、土地整理规

划等一系列规划组成。各项规划在编制过程中应充

分反映小城镇发展的客观规律, 彼此相互协调。

2) 深化土地使用制度改革, 建立多元化的农村

和小城镇土地市场。将土地使用制度改革引向深入,

逐步扩大土地有偿使用范围, 改变单一的“征地—开

发—出让—转让”的市场运行模式, 实行包括国有土

地租赁、集体土地入市等多样化的土地供给方式, 对

小城镇土地市场要实行两种产权、一个市场、统一管

理的管理模式, 即由国有土地使用权和集体土地使

用权并存构成小城镇土地市场, 对土地利用方式、土

地供应数量、土地交易价格和土地交易结果实行统

一管理。

3) 加强土地登记和地籍管理工作, 尤其是农村

的地籍管理工作是开展土地整理的基础。同时, 应该

加紧制定农地评估的国家规范, 对农村土地的产权

的权能进行界定, 建立农村地产市场, 促进农地的流

通, 这对实现农业产业化和规模经营具有重要的意

义。

4) 在土地整理中, 政府的干预、对公众的宣传

教育、业主们积极的参与以及与整个城乡发展的结

合是非常重要的环节。为了防止整理后土地的重新

破碎化, 还应当加强人口控制和落实到地块的土地

用途管制工作, 规范用地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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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 he sta rt ing po in t to rea lize the gro ss hom eo stasis of arab le land and p rom o te the fu rther

developm en t of tow n s is to change the w ay of land u t iliza t ion. Based on the ana lysis of the ex ist ing

p rob lem s in land u t iliza t ion in u rban iza t ion, th is art icle pu ts fo rw ard tha t land con so lida t ion and change in

the w ay of land u t iliza t ion is an im po rtan t m easu re fo r rea lizing in ten sive land cu lt iva t ion and in ten sive

u t iliza t ion of tow n land and im p rovem en t of tow n con struct ion and developm en t. T he key to the sm oo th

im p lem en ta t ion of land con so lida t ion is to deepen the land u se system refo rm and innovate the p roperty

system of ru ra l land.

Key words: land con so lida t ion; u rban iza t ion; tow n developm en t; innovat ion of the farm land p roperty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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